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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律师联合征集维权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华塑控股：

未及时披露担保事项

2014

年

8

月

30

日， 华塑控股发

布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的公告》。

经证监会查明， 华塑控股存在以

下违法行为：（一）华塑控股在

2010

年

间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未及时披露

与鑫睿融签署的《合作协议》，未及时

披露鑫睿融与山东华塑建材、 华塑建

材签署的《保证合同》，未及时披露向

招商港湾转款

1000

万元的事项；（二）

华塑控股《

2010

年年度报告》虚假陈

述： 其将与鑫睿融的土地合作事项披

露为与德瑞合作开发， 未披露鑫睿融

与山东华塑建材、华塑建材签署的《保

证合同》和废止《保证合同》的《保证合

同补充协议》， 未披露转款

1000

万元

至招商港湾，造成华塑控股《

2010

年

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虚假。华塑

控股对北京鲁宏、 上海熙诚应收账款

的计提坏账准备计算错误， 少计提坏

账准备，造成华塑控股《

2010

年年度

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虚假；（三）华塑

控股在

2011

年间未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未及时披露与鑫睿融、南充华塑建

材签署《债务抵偿协议》，未及时披露

其子公司转让济南鲁宏金属表面精

饰有限公司股权；（四） 华塑控股

《

2011

年年度报告》虚假陈述：未披露

与鑫睿融、南充华塑建材签署的《债

务抵偿协议》， 按照已被补充协议废

止的《保证合同》披露债务重组；（五）

华塑控股在

2012

年间未及时披露相

关的担保事项：

2012

年

8

月

23

日，成

都瑞合信投资有限公司与山东华塑

建材签署《年度委托采购合同》，山东

华塑建材委托瑞合信采购

PVC

，华塑

控股为此承担全部连带担保责任。 对

于该担保事项， 华塑控股未及时披

露。 华塑控股的上述行为构成虚假陈

述， 证监会决定对华塑控股给予警

告，并处以

40

万元罚款，并对相关负

责人处以

3

至

10

万元罚款。

历史交易显示，

2010

年

12

月

27

日华塑控股股价报收

11.39

元，

2011

年

9

月股价达到

15.66

元， 涨幅高达

37.5%

。 截至

2013

年年初，股价就在

10

元左右浮动，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许峰律师

表示， 华塑控股虚假陈述已被证监会

处罚坐实， 投资者因华塑控股虚假陈

述行为造成损失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根据《证券法》及虚假陈述司法解释，

在

2010

年

12

月

27

日到

2013

年

1

月

4

日期间买入华塑控股， 并且在

2013

年

1

月

4

日之后卖出股票或继续持有

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可参与索赔。

“华塑控股是四川的上市公司，管

辖法院是成都中院。此前造成轰动的五

粮液索赔案也正是在成都中院的调解

下， 中小投资者的损失最终得到赔偿，

这或许会对华塑控股索赔案产生一定

的影响。 ”许峰律师同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

2011

年和

2012

年连续亏损，华塑控股曾被“披

星戴帽”。 公司

2013

年实现净利润

2099.32

万元，避免了暂停上市。

2014

年

5

月，公司刚刚成功摘帽。而在仅仅

半年之后，公司就发布

2014

年度业绩

预亏公告。

上海家化：

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

2014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家化发

布收到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 《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至此，历时一年

多的调查终有定数。

上海监管局查明， 上海家化涉嫌

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一、

2008

年，

上海家化时任董事长安排上海家化退

休职工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退管

会”）等单位和个人投资吴江市黎里沪

江日用化学品厂 （以下简称 “沪江日

化”）， 同时成立沪江日化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沪江日化管委会”）实际管

理沪江日化。 在

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上海家化时任副总经理

同时兼任沪江日化管委会成员。 依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

一条， 上海家化与沪江日化在上述期

间构成关联关系。

二、

2009

年

3

月至

12

月，上海家

化与沪江日化之间发生的采购、 销售

及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达

2.81

亿元， 占上海家化当年净资产的

25.64%

，上述采购、销售及资金拆借

等关联交易金额已分别达到

2009

年

至

2012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标准，但上

海家化对于与沪江日化构成的关联方

以及关联交易情况均未予以披露。

上海家化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证

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

拟对上海家化予以警告，并处以

30

万

元罚款； 拟对时任高管分别处以警告

及罚款。

根据《证券法》及最高法院虚假陈

述司法解释规定， 上市公司因虚假陈

述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权益受损的

投资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

事赔偿诉讼。

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

师指出，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可

以基本认定上海家化信披违规行为构

成证券虚假陈述。在正式行政处罚出台

后，权益受损投资者可向上海二中院起

诉上海家化索赔损失。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厉健律师进

一步表示， 根据处罚告知相关内容及

过往维权案例， 上海家化免于处罚概

率几乎为零。 早在上海家化公告收到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时，我们已经开

展股民索赔预登记。 正式处罚决定做

出后，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代理股民起

诉索赔。

为维护广大因虚假陈述受损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宋一欣律师、厉健律师

向曾经购买过上海家化股票并遭受虚

假陈述损害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讼委

托，代理投资者索赔。

宋一欣律师表示，根据司法解释

规定， 符合索赔条件的投资者暂定

为： 在

2010

年

3

月

12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0

日间买入上海家化股票，并

在

2013

年

11

月

20

日后卖出或继续

持有该股票。

天津磁卡：

三度信披违规受罚

2014

年

10

月

29

日，天津磁卡公

告称，公司收到天津证监局下发《行政

处罚决定书》。 经历时一年的调查，天

津证监局认定天津磁卡存在以下违法

事实：一、天津磁卡

2006

年半年报至

2013

年半年报期间均未披露天津环

球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

化学”）是其子公司。 环球化学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 天津磁卡于

2006

年

7

月

25

日回购持有环球化学

73%

的股

权， 但天津磁卡长达七年未依法披露

环球化学是其子公司；二、天津磁卡未

将控股子公司环球化学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的合并范围， 虚计

2006

年至

2012

年各期年报合并利润。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证监局决

定对天津磁卡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

元罚款；对相关负责人给予警告，并处

以罚款。

宋一欣律师指出， 根据生效处罚

决定， 可以认定天津磁卡信披违规行

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 权益受损投资

者可以向天津一中院起诉索赔损失。

众所周知， 此前天津磁卡因信披

违法已于

2003

年、

2007

年两次遭证

监会处罚， 如今再次因信披违法被证

监局处罚。 厉健律师称，

2005

年就有

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起诉天津

磁卡，庭外和解获得赔款，极大鼓舞了

投资者依法维权的信心。

鉴于此，宋一欣律师、厉健律师

向曾经购买过天津磁卡股票并遭受

虚假陈述损害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

讼委托，代理投资者索赔。 上述律师

表示，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符合索赔

条件的投资者为：

2006

年

8

月

31

日

至

2013

年

9

月

10

日间曾买卖过、

并在

2013

年

9

月

10

日后卖出或继

续持有天津磁卡股票， 且存在亏损

或推定亏损者。

神开股份：

财务报告虚假记载

2014

年

12

月

12

日，神开股份发

布公告称收到证监会上海证监局 《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经证监局查明， 公司

2010

年到

2012

年间，神开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上

海神开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神开设备”）在经营销售业务活动中，

应部分客户要求为客户预开销售发

票， 在预开发票但尚未实际发货的情

况下即提前确认销售收入， 并暂估成

本入账。

2012

年底，神开股份一次性

冲回了

2010

年到

2012

年度全部预开

票但未发货的金额。 上述行为导致神

开股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财务

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神开股份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证

券法》 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

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

必须真实、准

确、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了《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发行人、上市

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

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

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 上海证监局拟对

神开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

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拟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

警告，并各处

3

至

20

万元罚款。

鉴于此，宋一欣律师、厉健律师向

曾经购买过神开股份并遭受虚假陈述

损害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讼委托，拟

代理投资者索赔。

宋一欣律师指出，根据《证券法》

及最高法院虚假陈述司法解释， 神开

股份信披违法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

述， 在上海证监局作出正式行政处罚

后， 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以起诉神开

股份索赔损失（包括投资差额、佣金、

利息及印花税损失）。

厉健律师表示， 虽然神开股份及

相关人员提交了陈述、 申辩和听证的

申请，但是，根据立案公告、监管措施

决定、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神开股

份被处罚基本上“板上钉钉”。 即将到

来的行政处罚不足以有效惩戒其违法

行为，相比之下，权益受损投资者依法

起诉索赔才是硬道理。

宋一欣律师表示，在上海证监局

作出正式行政处罚后，根据司法解释

规定， 在

2011

年

2

月

24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9

日之间买入神开股份，

并在

2013

年

11

月

20

日之后卖出或

继续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可以起诉

索赔。

律师提醒， 对于上述几家公司，

拟起诉索赔的投资者应提供身份证

复印件、 上海或深圳股东卡复印件、

加盖证券公司营业部印章的股票交

易对账单原件（从首次买入股票打印

到现在）、联系电话手机及地址邮编。

免费审核后， 律师将对符合索赔条

件、决定委托诉讼的投资者，进一步

提供相关诉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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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证券资讯

Information

� � � �

1

、长高集团：副总经理廖某涉嫌

单位行贿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2

、科伦药业：公司公告因隐瞒关

联交易等涉嫌信批违规收到 《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 半年连收两张 “罚

单”，或面临巨额索赔。

3

、奥马电器：遭遇成长烦恼，冰箱

屡出问题质疑不断。

4

、福晶科技：万邦光电经营恶化，

福晶科技将提出解散申请。

5

、海润光伏：反常高送转遭问询，

涉嫌操纵股价， 数位公司股东急停减

持计划。

6

、 秦岭水泥：

2014

年净利预亏，

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7

、安阳钢铁：再度遭遇掺假矿粉，

行业潜规则曝光。

8

、恒立实业：虚放利好被查实，或

迎来股民扎堆诉讼。

9

、神雾环保：资产注入小心翼翼，

避创业板借壳红线。

10

、德豪润达：证监会公布多起内

幕交易案，散户张彦、朱继华精准踩入

德豪润达被罚。

11

、中银绒业：已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事实，首次为市场所知，信披中商

讨重大事项半年无进展。

12

、冠豪高新：前高管夫妇蔡某、冯

某因内幕交易被证监会处罚。

13

、 中捷资源： 重组前途未卜，

42.72%

股权遭冻结。

14

、 上海文广： 人事调整紧锣密

鼓，重组望

3

月底前落定。

15

、

*ST

商城：

2014

年扭亏， 拟申

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16

、中技系：百亿债务压顶，实控

人成清波被移送公安机关。

17

、鲁北化工：拟放弃

7.27

亿元

重组，被稽查立案发酵。

18

、誉衡药业：关联方认购誉衡药

业

60

亿定增，山西普德圆上市梦。

19

、恒泰艾普：重组遇困，对赌方

案不平等，小股东倒戈。

20

、山水文化：旅游业务的山水文

化易主，转型网游公司。

21

、福日电子：澄清公告称，媒体

报道中的“福日集团”指“青岛福日集

团有限公司”， 与公司控股股东无关，

公司不存在高管接受调查的情况。

（资料来源：北京威诺律师所证

券监管与诉讼团队）

资深网贷律师的一封信

肖飒

尊敬的投资人：

您好

!

自网贷之家拍了 “普法”

视频， 投资人朋友们的电话很多，希

望我的团队代理平台跑路案件、平台

提现困难事件。 由于前述事务均涉及

老百姓利益，且人数众多，作为有

P2P

维权经验的律师， 与大家聊几句，请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回款几率很低。 一旦平台

倒闭或老板跑路，资金链绝大多数已

经断裂，也就是说处于资不抵债的境

遇。 加之，目前网贷平台多数轻资产，

投资人即便第一时间到现场，可以处

置的资产也有限。

根据现有判例和我们实际代理

的案子，多数网贷平台跑路案件的回

款在三成以下，甚至颗粒无收。 如犯

罪嫌疑人家属愿意协助退赃，回款几

率可能有些许上浮。

其次，受害人知情权有限。 网贷

平台出事后，通常涉及非法集资类犯

罪，属于公诉案件。 刑事公诉案件分

为：侦查阶段（警察主导）、审查起诉

阶段（检察官主导）、审判阶段（法官

主导）。 其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

段，案件材料、案卷属于国家秘密，所

有接触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所

以，办案警官对投资人一般都会热情

接待，但对案件进展实质情况，三缄

其口。 律师在了解案情全貌后，只能

给委托人谈个大概，也不得透露证人

情况和证言具体内容，更不能把复印

的案件材料让投资人拍照或复制。 因

此，投资人在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时

间里，对案子只能雾里看花。

第三，请律师能做啥？ 有投资人

给我们打电话说：听说犯罪嫌疑人只

能见律师，不能见其他外人，那我们

请你帮我们去质问他。 我耐心地解释

了中国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确实

只能见律师，但能见的是：人家自己

请的辩护律师，而不是我这个受害人

代理律师。

说实话，在侦查阶段受害人律师

能做的工作有限， 主要是了解案情、

协助投资人反映情况，在合适情况下

发表法律意见。 而此时，正是投资人

最焦急的时候。 加之，此阶段律师并

不能实质性推进案件结果，容易引起

双方不信任和埋怨。 所以，我们律师

代理侦查阶段的平台跑路案件，都心

有戚戚焉。 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案件

依然是国家秘密不能透露，但律师可

以阅卷，与公诉人沟通意见，在嫌疑

人定罪量刑上出具意见； 到审判阶

段，法院开庭时受害人律师作为受害

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上庭发言。 但是，

有的地方检察院、法院认为投资人不

属于刑事案件受害人而是属于集资

参与人，不允许投资人聘请的律师阅

卷和上庭。

总之， 网贷刑事案件的受害人，

囿于现有刑事程序的冗长和保守，不

能及时快速地了解案件信息、表达诉

求。 作为受害人的代表人———律师的

权利也相对有限，在漫长刑事诉讼过

程中， 律师不能代替经侦去录口供，

不能代表检察院去定罪名，也不能替

代法院决定剩余财产划分比例。 网贷

案件的投资人来自五湖四海，各地水

土养育了不同性格，协调大家的合法

诉求、以公检法机关能接受的方式去

争取利益，也就是律师能尽的绵薄之

力了，还望诸位理解。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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